吴忠市生态环境局盐池分局关于2025年11月12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1月12日我局拟对3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18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011777    传真：0953-6011777    通讯地址：盐池县解放街96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宁夏盐池县四股泉地区煤层气资源调查惠参2井钻探项目
	盐池县惠安堡镇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
	宁夏环瑞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盐池县惠安堡镇，四股泉煤层气调查区东南部，设计井深约1935m，临时占地面积8319m2，工程内容主要包括钻前工程、钻井工程、试气工程及相应的地面配套设施。
	钻井废水经固液分离等措施处理后，进入废液收集罐，同洗井废水、返排液，由防渗漏、防溢流的运输车辆统一拉运至有资质的第三方合规处理，禁止外排；生活污水设置临时防渗旱厕，定期清掏用于周边绿化施肥，洗漱废水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勘探区分区防渗措施，避免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危废贮存点基础防渗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防渗要求；储油罐区防渗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表7重点防渗区要求。合理布局、选用低噪设备；避免特种作业产生的非正常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钻井产生的废润滑油集中放置于专用容器内，储存在危废贮存点内，勘探期结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弃泥浆及钻井岩屑经“四级振动筛分分离+破胶脱稳+板框压滤”后，固相滤饼临时堆放于井场，暂存点须采取“三防”措施，后续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置；钻井配置过程产生的废包装物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废防渗布集中收集后回用，无法回收使用的按照一般工业固废进行妥善处置，若发生溢流、井涌、井喷、柴油储罐泄漏等事故，受污染的防渗布需按照危险废物进行集中收集，送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生活垃圾定期清运至就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点；建筑垃圾分类收集，可利用的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不能利用的转运至指定垃圾填埋场。严格限制施工作业范围，禁止破坏施工作业外的地表植被，对勘探作业区和临时进场道路进行土地复垦。

	2
	年产20万吨机制砂项目
	盐池县惠安堡镇萌城村
	宁夏盐池县巨丰工贸有限公司
	宁夏竭诚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盐池县巨丰工贸有限公司位于盐池县惠安堡镇萌城村，在现有厂区内新建一座460m2封闭式钢结构生产车间，内设一条年产20万t机制砂生产线，新建一座600m2封闭式原料库、一座150m2成品库，用于原料及机制砂成品的储存。
	运营期制砂工序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一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筛分选粉粉尘经集气罩+一套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确保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要求；原辅材料装卸、堆放及运输过程产生的无组织粉尘、储罐粉尘采取封闭式钢结构厂房+洒水抑尘，输送带采用密闭输送，储罐顶上方自带气动脉冲除尘器，颗粒物须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要求。运营期车轮冲洗废水收集后经1座5m3沉淀池处理后回用，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预处理后定期清掏。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体废物管理要求，布袋除尘器收集尘储存于厂区内粉尘储罐内，作为矿粉定期外售制作建筑材料；设备维护过程产生的废机油、废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新建危险废物贮存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送至指定的垃圾集中点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3
	石膏粉深加工项目（年产2万吨α型高强石膏粉重新报批）
	盐池县青山石膏粉加工区
	盐池县嘉义石膏有限公司
	宁夏竭诚环保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新建1座6t/h燃气锅炉、1座1t/h导热油锅炉，并配套设2台燃烧器及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
	项目运营期燃气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器11m高排气筒排放，确保污染物排放《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气锅炉排放限值要求；破碎粉尘、磨粉粉尘、烘干粉尘经静电除尘器15m高排气筒处理，污染物排放须满足《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包装粉尘经布袋除尘器15m高排气筒处理，污染物排放须满足《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导热油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器11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烟气黑度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气锅炉排放限值要求、氮氧化物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十四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综合工作方案》要求。运营期车轮冲洗废水收集后经现有沉淀处理后回用，锅炉排水、软化水装置排水排入污水管网。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固体废物管理要求，静电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收集尘储存于厂区固废库内，回用于生产；废离子交换树脂厂家定期更换处置，不在厂区内保存；设备维护过程产生的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厂区现有危险废物贮存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